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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計畫型補助計畫執行作業原則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二、本原則適用於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
向本署申請之計畫型補助計畫，

惟本署基金補助計畫得依本原則

自行訂定辦理時程；緊急及臨時

性計畫得另行規範辦理之。 

二、本原則適用於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
向本署申請之計畫型補助計畫，

緊急及臨時性計畫得另行規範辦

理之；本署基金補助計畫亦得視

需要參考本原則辦理相關事宜。 

修正明訂本署

基金補助計畫

應依本原則辦

理，惟得自行訂

定辦理時程 

三 

（三）審核機制 

  2、本署各單位應依行政院「中央對

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計畫

型補助款補助之處理原則 」第六

點所定審查及評比標準項目辦理

審核，摘錄如下： 

(1)申請補助事項之先期規劃作業

及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理情

形。 

(2)申請補助之事項如屬工程性計

畫，應先完成基本設計。 

(3)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。 

(4)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預期效益。 

(5)以前年度與中央政策配合程度。 

(6)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負擔經

費之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計畫

規劃情形。 

(7)其他依中央政中央政府各主管

機關年度施政需要應列入審查

及評比之項目。 

依前項第 7 款規定，請本署各單位

將地方環保局稽查成效，納入核撥

補助款之評比項目。 

三 

（三）審核機制 

  2、本署各單位應依行政院「中央對

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計畫

型補助款補助之處理原則 」第六

點所定審查及評比標準項目辦理

審核，摘錄如下： 

(1)申請補助事項之先期規劃作業

及應行配合辦理事項之辦理情

形。 

(2)申請補助之事項如屬工程性計

畫，應先完成基本設計。 

(3)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。 

(4)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預期效益。 

(5)以前年度與中央政策配合程度。 

(6)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負擔經

費之財源籌措及相關財務計畫

規劃情形。 

(7)其他依中央政中央政府各主管

機關年度施政需要應列入審查

及評比之項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目新增，請本

署各單位將地

方環保局稽查

成效，納入核撥

補助款之評比

項目之一。 

三 

（三）審核機制 

4、本署各單位審核地方提報之補助

計畫，得邀集專家學者進行計畫

之審議工作或現勘，以確保計畫

可行性。 

三 

（三）審核機制 

4、地方提報之補助計畫，必要時得

邀集專家學者進行計畫之審議工

作或現勘，以確保計畫可行性。 

修正明訂本署

各單位得邀集

專家學者進行

計畫審議工

作，刪除「必要

時」字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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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（三）審核機制 

8、本署各單位於審核地方提報之各

類環保設施補助計畫時，請全盤

考量全國區域配置情形（既設及

未來），及環境負荷公平性。 

  

本款新增，請本

署各單位全盤

考量環保設施

全國區域配置

情形及環境負

荷公平性。 

三 

（五）計畫型補助計畫管考作業 

1、本署各單位除應依本署「對地方

政府補助處理原則」第 11 條及

第 12 條規定考核補助計畫辦理

情形外，並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

委員會相關規定，辦理補助計畫

工程品質查核工作。 

2、本署管考處就各補助計畫所屬之

上位計畫，依院署管制計畫管考

作業規定辦理管考事宜。 

三 

（五）計畫型補助計畫執行作業時程

如附表。 

本項刪除原列

執行作業時程

文字，改以表格

方式呈現，文字

部分調整為管

考作業之說

明，並新增應辦

理工程品質查

核之規定。 

 


